关于2024年打铃系统项目服务协议
甲方：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 
联系方式： 
地址： 
乙方：九江宁安科普教育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周宇英
地址：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湖滨东路13号
联系方式：18879270029，18879270092
鉴于甲方作为学校，希望继续使用乙方的打铃系统服务,加强学生安全提醒教育，并同意支付相应的运维费用；乙方作为每日一播打铃系统的服务提供商，自2016年5月1日起，一直致力于为各校提供便捷、高效的校园广播服务。双方经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服务内容
乙方将为甲方提供每日一播打铃系统的运维服务（线上），包括但不限于技术开发、服务维护以及日常运营等。
乙方承诺所提供的服务将符合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，并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。
二、费用及支付
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2024年度的运维费用共计人民币300元。
支付方式：建议通过江西省电子卖场平台进行，甲方需按照平台指示下单并签订本电子合同，乙方在收到支付确认后将为甲方开具电子发票。也可以以公对公的方式，由甲方学校向乙方公司直接支付。
三、服务期限与终止
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2024年12月31日止。
如任一方希望提前终止合同，需提前5天书面通知对方，并协商解决相关事宜。
四、保密与知识产权
双方应对本合同内容及在合作过程中获取的对方商业秘密予以保密。
乙方拥有打铃系统的知识产权，甲方仅享有使用权，不得擅自复制、传播或转让。
五、违约责任
如乙方未能按约定提供服务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采取补救措施或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。
如甲方未按约定支付费用，乙方有权暂停服务，并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滞纳金或解除合同。
六、争议解决
双方因执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时，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时，可提交至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七、其他
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____年__月__日

乙方（盖章）：九江宁安科普教育有限公司 
日期：____年__月__日
